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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理念功能的发生严重异化的情况下，当经济效益问题和公平问题两

者出现抵触、矛盾、甚至对立的时候，首先考虑前者而不是后者，推之极端有时甚至为了确保“经济效

益”可以暂时牺牲“公平”。而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分配理念，国家本

希望通过政府再分配解决初次分配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解决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公正现象。但

是，这种解决方式会面临这样的困难，即政府再分配并不是无所不能，它要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左右，

再分配的最终结果往往很难实现向劳动者倾斜的最初目标。因此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逐渐出现了“收入

差距过大”、“贫富过分悬殊”的问题。目前，中国的中低收入者以劳动报酬为主要收入来源。按照现

有的分配格局，劳动报酬所占的比例很低，尤其是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低、增长速度慢，

他们难以从快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实惠。专家指出，近年来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不重视初次分配的公正问题是一个主要原因，资本拥有者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份额过大，而劳动者所

占的份额过小。当代规范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间，而在我国，1989-2003年在

职工人数大幅度增长的同时，工资总额却由占GDP的15%强下降到约12%，反映出劳动所得呈持续下降

趋势。近年来的一些收入调查证明，中国的高收入层在总收入中占有的比例过大，它不仅侵害了低收入

层的份额，而且也侵占了中等收入层的份额。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像是“无就业增长”、

“不公平增长”。遏制分配不公平、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且是危及

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合法性稳定的政治问题。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

权利，使其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而现阶段我国的分配天平已严重失衡，按照公平原则予以矫正刻不容

缓。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讲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逐步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可以

从两个方面去判断一个国家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一是劳动分配率；二是每小时劳工成本(包括工

资和福利)，劳动分配率是指一国劳动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越公平。因此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科学合理的最低工资制度

是实现初次分配公平的重要途径。 

        现阶段最低工资制度实施的重点在于企业劳动者，郑功成教授指出：“机关事业单位每两年涨一次

工资，执行的已经比较好，目前最大问题是企业劳动者工资上涨没有机制保障”。在企业中普遍存在劳

动者回报长期畸形偏低，投资者回报长期畸形偏高，差距越来越大。企业工资分配秩序混乱，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些地方政府对最低工资制度的认识未能从保障低收入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求为

基本出发点，而过多地考虑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会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从而对劳动者的权益关注不

够。在疯狂的“GDP崇拜”中，一些地方为了提升招商引资规模和数量，进行恶性竞争，政策优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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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待遇。其中一个重要的引资手段，就是维持劳动者较低的工资水平；二是即使先行的最低工资标准

也没有得到严格执行，一些企业把不应包括在最低工资范围之内的收入,如加班加点工资、各种津贴补贴

及各项保险福利费用等，都计算为最低工资，造成职工实际工资达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三是最低工

资标准作用异化。大量企业将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本企业员工的一般工资标准，甚至将其作为压低职工工

资的手段，造成“最低工资最高化”。因此政府必须采取刚性的约束机制。在确保企业劳动报酬方面，

要引用政府、资方和劳方三方协商机制。如资方在收益维持较高水平而工人工资却丝毫不涨的情况下政

府和劳方就可以通过和资方协商，来确保工资的正常增长，工会和其他劳方组织也要用与雇主的谈判机

制来维护职工的权益。同时劳方可以推进集体合同，这在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下也能维护好劳动者的

利益。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提高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的重要途径，有利于最终在资本所有

者、劳动者与国家或政府三者之间真正实现合理分配，在初次分配中贯彻公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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